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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会议  

2004 年 7 月 5 日至 16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8 

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工作组  

反车辆地雷的可探测性  

联合王国提交  

导   言  

 1.  军队用非杀伤人员地雷来阻止、困住、挡住和阻挠敌人。防护或分界地区

可能需要长期固定的雷场，而军事行动则可能因应具体威胁，使用布设相对缓慢

的特定型态雷场和布设迅速的散布式雷场。非杀伤人员地雷还可为包括恐怖主义

集团在内的非军事组织所用，为实现其目标或防止他人取得成功而在一地区实施

恫吓、打击士气或破坏稳定。  

 2.  除了明确界定的具体用途之外，不可探测地雷不具有很大的军事上的好

处。  

 3.  为本文件的目的，如果相当的含铁量低于 8 克，即被认为是“不可探测”

地雷，经修正后的第二号附加议定书技术附件第 2 段 (a)分段已经对杀伤人员地雷

适用这一标准。  

边境和防护性雷场  

 4.  军队可能需要长期雷场，以保护边境、固定的位置或设施。在所有情况

下，雷场都很有可能存在数月或数年。只要实际可行，雷场将围有栅栏，但在偏

远地区，雷场可能只有最低限度的围栏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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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些地雷通常都是埋设的，以免很容易就被人看到和躲避。在有些情况

下，雷场日夜都有人看守和观测。在这些情况下，闯入者很可能在深入雷场之前

就被看见并被阻止。在其他情况下，地雷可能任何时候都无人看守。这些雷场的

效用将通过其对闯入者造成的拖延程度来衡量。  

 

战争期间使用的雷场  

 6.  交战或从事其他活动的部队可能既需要防护性雷场，也需要迅速布设的地

雷。前者布设相对缓慢，用以形成战场态势或为部队提供就近保护，后者则是为

了对付具体的敌方威胁。地雷还可用来保护运动中部队的侧翼。散布式地雷需要

迅速布设，但在该地区可能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需要。使用之后，这些地雷即

成为该地区所有后来人员和车辆自由运动的障碍，无论是敌是友还是平民。人工

或机械布设的特定型态雷场有用的时间可能较长，但是一旦战斗向前发展，这些

地雷也将是自由运动的障碍。特定型态雷场通常是埋设的，如果所埋设的地雷为

不可探测地雷，则在防止通常的夜间隐蔽突破方面更为有效。在所有其他情况

下，这些地雷都没有军事上的好处。  

 7.  为了保护侧翼或对付敌方活动而布设的地雷可以用遥布方式布设。遥布地

雷位于地表，不可探测性对其没有任何好处。将来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使用非

长效地雷(带自毁或自失效装置)，这将进一步降低不可探测性所具有的军事价值。  

清除雷场  

 8.  雷场可用三种主要方法来清除：人工方法，采用金属探雷器和探棒；机械

方法，如扫雷犁或滚轮；或爆破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研究表明，不可探测地

雷清除时间较长。但是，战斗中采用人工排雷的情况(即夜间隐蔽突破)有限，实际

上仅限于训练有素的部队的少数作业。多传感器探测器 (例如带有地面穿透雷达和

金属探测能力的探测器 )一旦更加普及和技术上更加有效，可能对这一有限的好处

产生某些影响。地雷的可探测性对重大突袭活动的成功或速度影响十分有限。如

果采用机械或爆破方法排雷，则采用不可探测的地雷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好处。  

 9.  布设和看守良好的所有雷场都具有延缓敌方推进的作用。使地雷“不可探

测”，增加不了多少阻滞敌方的时间，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增加。采用“不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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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地雷没有重大的军事上的好处，“不可探测性”的好处常常被夸大。这一点

适用于正规雷场中和作为骚扰地雷布设的地雷，除非得到有效看守和保护，这些

地雷几乎不能阻滞意志坚定、装备良好的部队推进。  

人道主义要求  

 10.  不带自毁 /自失效装置的地雷可在地上存留很长时间。若所有地雷均可用

廉价和容易获得的手段探测，将可明显有助于实现尽快使土地恢复冲突前使用状

态这一关键要求。不可探测地雷会拖延回复正常状态，可能在人员伤亡和财政支

助两方面增加冲突结束后维和部队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因此，从事提供人道主义

支助或援助人员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雷的可探测性。区区几枚地雷即可

对人员和车辆的自由运动或有关地区的耕作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尽管采用日益

复杂的探测器扫描有关道路和地段，但甚至具有最起码可探测性的地雷也比不可

探测的武器更容易被发现和处理。不可探测地雷会拖延回复正常状态，危及从事

冲突后重建或援助人员的生命。  

 11.  随机布设的不可探测地雷还威胁到在冲突结束后的环境中活动的军队。

如果地雷更容易探测，从事维持和平一类活动的军队的任务可能会更加容易。  

现有探测器及其局限性  

 12.  已开发了多种探雷技术。正在或即将服役的两种技术是金属探测器和地

面穿透雷达。这两种技术可能都很有效，尽管存在费用和使用简便方面的问题。

这两种技术都有下列限制：  

a. 某些土壤类型(金属含量高的土壤)会降低金属探测器的效率。  

b. 十分潮湿的作业条件会降低金属探测器的效率。  

c. 某些类型土壤和潮湿的作业条件会降低地面穿透雷达的效率。  

d. 两种方法――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结合在多传感器系统中使用――都不

能从空中有效探测地雷。除非采用手持或车载系统，埋设的地雷实际

上不可探测。现有技术并不会使地雷(甚至那些布设在地表的地雷)被

机载探测系统探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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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两种方法都依赖经过训练的使用者，需要适当的技术支助和支援。培

训是效率的关键。  

f. 迄今为止，尚没有比经过训练、配备手持探棒的人员更为有效的探测

装置。尽管这在有些情况下为首选方法，但它仍然是一项十分缓慢和

危险的任务。  

 13.  探测器灵敏度正在提高，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所有地雷(包括不可探

测地雷)都有可能更容易地被发现和识别。  

结   论  

 14.  用于防御或边境保护的雷场的军事效率并不因不可探测地雷而得到明显

提高。在有看守的情况下，穿越雷场的时间几乎或完全没有区别，特定、具体和

有限的情况除外；如果没有看守，雷场总是会被穿越，但穿越速度较慢。但是，

在一个无人看守的地区，时间并非关键的因素，不可探测性对雷障的总体效率增

加极少。  

 15.  交战中军队布设的防护性地雷可以是特定型态雷场，这种雷场布设缓

慢，并常常用埋设方法；也可以是散布式雷场，对这种雷场的需求很迅速，但仅

在有限时间内需要。敌对双方可能没有时间以手工方式清除这些障碍，而会采用

机械或爆破方法。对突防时间或技术而言，可探测地雷或不可探测地雷没有区

别。  

 16.  各人道主义组织需要在整个地区无限制地行动。迅速、简便和可靠的地

雷探测方法是其成功的关键。不可探测地雷会拖延和阻挠其活动，延缓清除，毁

坏其车辆，伤残其人员。从这一角度看，可探测性为必需。以金属探测为地雷定

位手段的探测器仍然十分重要，使人们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人道主义排雷。不可

探测地雷对受地雷影响地区回复到冲突前状态的速度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  

 17. 除非采用陆基系统，没有任何地雷能够被有效探测。国家或军事安全将不

会因采用“可探测”地雷而明显降低。从长期来看，如果要求所有地雷均为“可

探测”地雷，将使冲突结束后的排雷工作更加容易，各国完全可以节省金钱、时

间和生命。  

--  --  --  --  -- 


